攀枝花市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

关于东区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训机构申报结果公示

为充分发挥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示范和辐射作用，进一步规范培训行为，提高培训质量，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落地落实，积极引导和扶持高素质农民培育，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队伍，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1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1〕8 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21〕11 号）和《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关于印发<高素质农民培训规范（试行）>》（农科（教育）函〔2019〕292 号）要求，结合《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0〕186 号）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分解工作的通知》（s [2021]—29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近年来东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实际开展情况，按照自愿申报、立足本地、择优认定、信息透明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培训机构认定工作，制定了《攀枝花市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关于公开征集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训机构的通知》公开征集培训机构，经评估和审核，拟认定攀枝花市东区安科枣专业合作社为东区2021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培训机构，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2021年10月18日起至2021年10月22日止,如有异议，请以电话或书面材料形式向攀枝花市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如实反映。联系电话：2227515。

附：攀枝花市东区2021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训任务表

	序号
	单位

名称
	单位

法人
	办学

地址
	培训

经费
	培训

类型
	人数

	1
	攀枝花市东区安科枣专业合作社
	曹安国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攀枝花村
	15.8万元


	芒果产业县级经营管理型人才培训48人，培训经费3292 元/人，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120 学时。
	4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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